
附件二 

 

 

二○○二年至二○一一年接受警司警誡後重犯  

的青少年人數及相關罪行  

 

罪行 #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店舖盜竊      112 113 118 122 109 71 

雜項盜竊      137 148 108 111 93 64 

傷人／  

嚴重毆打  
    60 55 59 59 53 34 

其他 ^     140 146 112 113 97 82 

總數  592 589 437 569 449 462 397 405 352 251 

重犯案率*

（%）  
17.7 19.6 14.9 18.8 16.2 16.9 16.8 18.2 17.0 12.6 

 

# 警方並沒有以罪行分類備存二○○六年以前青少年接受警司警誡後的

重犯案件。  

 

^ 其他罪行包括刑事恐嚇、刑事毀壞及遊蕩等。  

 

* 重犯案率是指青少年於接受警司警誡後兩年內再次犯案。因兩年期限仍

未完結，所以目前仍沒有二○一二年及二○一三年的數字及重犯案率。  

 

 

 


